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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nk’s Acceptance Bill is credited for its high security, fluidity and so on. Since it was applied, it 
has come to be the rather important financing and credit tool in the bill market. Our bill market is 
shot through with lots of financing bills without any true trade background and this phenomenon 
conflicts great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rue trade background from bill by our national negotia-
ble instrument law. Then it is not only the bill market’s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the financing 
bills but also the abstract of bill in theory and the hesitating and shift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fi-
nancing bills reflect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at require us to surmount the barrier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refine the notion about true trade background in negotiable instrument law so that 
they coul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d we could not unfold the following discus-
sion about Bank’s Acceptance Bill rules unless we resolv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ill and financing bill. We should regulate the whole operational system including the applica-
tion for acceptance and the bank acceptance, in order to keep the running of bill market more 
smooth and st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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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行承兑汇票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等优势，自其开始应用后，逐渐成为了票据市场中相当重要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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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信用工具。由于我国《票据法》中要求了票据的真实交易背景，这一点与票据市场中出现的大量无

真实交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相冲突，我们认为无论是理论上票据具有无因性还是票据市场中对融资性票

据的需求，抑或司法实践中对于融资性票据态度的摇摆，我们都应当突破原有观念的限制，完善《票据

法》中关于真实交易背景的内容，使法律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所服务。并且，只有在解决了真实性票据与

融资性票据的出票关系这一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展开后续对整个与承兑有关的行为包括承兑申请行为和

银行承兑行为进行相应规制的论述，如此才能使票据市场更有秩序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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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票据市场虽然起步很晚，但发展却极其迅速，尤其是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愈加庞大，意味着风

险也在逐步增大。随着票据业务的迅速发展，票据市场上开始出现大量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与我

国《票据法》中对要求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规定产生了冲突，那么市场的需求和当下法律之间所产生的某

种程度上的冲突就需要进行解决。融资性票据由于对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帮助很大，近年来占据了

票据市场的很大一部分，其市场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承认，其风险与产生的问题也越来

越多，因此为了使融资性票据在市场中能够起到推动票据业务发展的作用，需要在法律上给予其相应的

地位。在解决了融资性票据和真实性票据的关系这一前提下，我们发现银行出于自身考量，承兑商业汇

票时往往审核不严格而直接对其承兑，一旦市场上银行承兑汇票的数量过多，会导致虚拟货币量的膨胀，

从而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因此，需要对与承兑行为相关的行为都进行规制，从而保证金融市

场和票据市场的稳定发展。 

2. 银行承兑汇票的现实困境 

事物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挑战，银行承兑汇票的发展也不例外。在票据市场不断发展的当下，越来越

多的问题开始显现，尤其是银行承兑汇票凭借自身的优势所取得的市场地位，正由于其问题和风险的增

加而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银行承兑汇票所遭遇到的尴尬境地，并通过理性分析，解

决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其更好地在票据市场中发挥作用。 

2.1. 关于银行承兑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困惑 

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了票据的签发、取得等有关步骤需要在诚实信用的前提下具有真实的交

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票据法强调真实交易关系的合法性，自然也包括银行为商业

汇票做出承兑的前提是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为无交易背景的商业汇

票承兑的案例层出不穷。在庞杂的案例背后也引发了不少疑问：企业仅仅是出于融资的目的而签发无真

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还是有其他目的？而银行为什么会给这些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进行承兑，

其目的又是什么？如果银行承兑过程中存在过失或故意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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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引发的思考 

票据要求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与现实中无真实交易背景之间所蕴含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票据法中有

因性与无因性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当时法条的规定在现如今的票据市场中具有相

对滞后性，需要通过解决这一对冲突来解决这一背后的难题，因此需要具体分析票据有因性与无因性究

竟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冲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性质进行分析，确定其是否有可

能被法律所认可，如此才能展开一系列关于银行承兑汇票如何规制的论述。 

2.2.1. 票据有因性与无因性的冲突 
除了《票据法》中对真实交易背景做出了相关要求外，《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第十条第二款也有

关于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我国在制定票据相关的法律时，由于票据发展历史不长，相

关经验缺乏，为了控制社会信用规模，防止信用膨胀，保障社会经济的总体良好运行，而确立了真实票

据背景的地位。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票据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无因性原则。所谓无因性即票据如果具备完全票据法上

的相关因素，票据权利就得以产生，与其发生的原因关系想脱离而独立存在，这也是被普遍承认的一个

原则。尽管学界普遍承认这一原则，但我国法律承认的则是相对无因，即在坚持票据无因性的前提下同

时存在例外，这些例外就是所谓的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的牵连，其中包括了票据签发要求真实交易

背景。而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应当修改《票据法》中关于要求真实交易背景这一条，将其在符合票据发展

的基础上一分为二地进行规定。他们认为，尽管我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做到票据的绝对无因性，但是

对于法律规定中的有关有因性和无因性的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应当加以合理解决，如此才能适应我国目前

的票据市场发展，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我们通过对两种观点的对比也不难发现，法律上票据的有因性规定与有普遍共识的票据无因性原则

产生了现实冲突，结合我国目前票据市场的现状，大量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涌现，司法机关在此类案

件的处理态度上也摇摆不一，这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票据市场中票据功能的发挥与流通，因此我们急需在

理论上解决这一冲突，并且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2.2.2. 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性质 
事实上很多企业是为了进行融资而大量签发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而票据市场上涌现的

大量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也是为了融资，之所以选择此类票据进行融资，是因为其融资成本低，符合

企业的需求。数据显示，2002 年上海出现专事融资性票据的企业，自此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长三角以江

浙为中心、全国各地辐射的票据市场[1]。但仔细考虑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此多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

票据能够被银行承兑，银行这一做法是否符合规定？而银行之所以愿意承兑此类票据很有可能是由于当

企业去银行贷款，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迫使企业利用贷款资金做承兑以增加其保证金收入，从

而增加银行存款。总之，随着票据市场的发展，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大量融资性票据并占据了票据市场的

相当地位。不仅真实性票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融资性票据在票据市场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其出现晚，相应的法律法规尚未对其进行详尽的规定，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先提出一个融资性

票据市场的框架，有序推进融资性票据的发展，使其合法地融入票据市场，从而使我国票据市场继续焕

发生机。 

3. 商业汇票申请银行承兑条件的完善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的规制，第一步表现为对银行承兑汇票出票关系的规制，因为出票关系是银行承

兑汇票产生的基础。所谓的出票关系也不难理解，即在银行设有存款账户的出票人将一张票据签发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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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在他们之间形成的关系即出票关系。这一出票行为和接下去的银行承兑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

出票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续的银行承兑行为的规范性。 

3.1. 融资性票据申请承兑的许可 

银行承兑汇票属于商业汇票，是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的、在承兑银行设有存款账户的人向银

行提出承兑申请、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而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金额的票据。既然是票据，自然受《票

据法》的规定：要求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尽管从理论上而言，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一种远期汇票，应当具

有融资的功能，这类票据也被称为融资性票据。融资性票据是指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其主要目的是出

于融资的票据。在票据业务日益发达的我国票据市场中，融资性票据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占据的市场份

额也逐步扩大。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把融资性票据纳入其中，但是它在现实的票据市场中的地位却不言而

喻。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由于商业银行对中小型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加

上直接融资的要求比这更高，导致中小型企业很难有正常的渠道进行融资，那作为市场主体的他们只能

另辟蹊径，而刚好票据融资又非常符合他们的需求。因为票据融资有其自身独到的优势：企业在需要资

金时，签发商业汇票而创造了信用流通工具，在持有未到期票据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在票据市场中自由

地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资金，以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这对于企业而言可谓是最便捷的一种融资方式，因

此在发达国家的票据市场中早已普及。 
虽然票据的融资功能早已被市场实践所证明，但是我国的法律却没有给予它相应的地位。因此许多

学者提出要从立法上对此进行修改以使融资性票据在市场中正常的流通。 
具体而言，首先是应当突破《票据法》的束缚，将融资性票据纳入到法律轨道之中，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要舍弃第十条的规定，因为根据当时的立法本意是从信用角度出发，对真实票据态度的集中体现[2]。
因此并不能说《票据法》第十条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出没有真实交易背景额的票据即没

有法律效力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即使我国票据市场目前发展的速度很快，但这并不代表着我国票据市

场的制度很完善，恰恰相反，我国目前票据市场的规范仍然是远远不足的，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尝试与

完善。所以，对《票据法》第十条的修改也要符合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形，而不是直接超前修改。因此有

些学者提出的直接将《票据法》第十条删去的做法是欠妥的，最好还是在保留第十条的基础上将融资性

票据纳入其中或者另外加以具体规定，如此使融资性票据在法律上得到承认，那么票据市场中存在的很

多与融资性票据有关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现实中大量的融资性票据才可以真正合法地被银行进行

承兑，才能进一步更好地构建票据市场。  

3.2. 融资性票据申请承兑的约束 

在承认融资性票据法律地位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规范，尤其是对融资性票据的签

发主体以及如何签发等问题上进行进一步探讨。首先是融资性票据的签发主体，关乎市场准入，这一点

尤为重要。由于融资性票据不以真实交易背景为基础，且签发人并不需要提供一定的担保，因此假如谁

都可以签发融资性票据，将极有可能发生信用危机，票据市场也必将进入一片混乱的状态。 
首先，我们对签发人的要求起点一定要定的相对较高，即相对原本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而言，在此基

础上提高条件。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人是在承兑银行设有存款账户的存款人，因为承兑申请人在银行承

兑汇票到期前必须付款否则会承担收取罚息的风险，而如果其未在银行设立存款账户，会使银行收取罚

息的操作变得较为复杂且不易操作，因此在其存款账户中应该存有相应金额。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其企

业的运营状况、财务制度、资信水平进行相应的评价。而进行这一项任务并不简单，需要有专业的机构

来完成。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征信体系，用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是否能签发融资性票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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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设，通过把不同企业进行分类，用不同的要素对其完整的进行评级，但这一过程中可以由一家或者

多家权威机构来进行，如果是一家机构的评级则要比两家甚至多家的评级要低一个层次。我们可以要求

评级等级相对不高的企业多支付保证金或提供不等的担保等形式来对其进行规制。健全的信用评级制度

不仅能预防票据市场的混乱，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也有好处，因为我国很多企业都存在资信状况不佳的现

象。在健全的信用体系下，优胜劣汰，信用好的企业自然能顺利的进行融资以扩大生产。而那些信用不

好的企业则被拒于票据融资之外，自然会被市场所淘汰。如此反复循环之后，能使企业自觉培养信用意

识，并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 
其次是出票人与承兑银行有真实的付款委托关系，这一关系是银行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关系的前提条

件，也是将来发生纠纷的可靠依据，所以银行与出票人之间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相近的约定双方的权利义

务。 
除此之外，企业需要存入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风险控制措施。

我们知道为了与其它存款相区分，银行会单独为保证金设立一个保证金账户而实现其特定化，银行在这

一期间对这部分保证金享有控制权[3]。至于保证金的数额是由银行根据出票人的信誉度来确定的。 

3.3. 真实性票据申请承兑的规范 

票据原因关系是指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签发与接收票据的原因。因为出票人要签发一张票据给收款

人，必定是出于某些事实上的原因如货物购销合同中出票人为了支付而签发票据用以清偿。这是从《票

据法》上有所体现的，第十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有对价，即应当给付双方认可的相应对价，但十一条

也规定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不需要对价关系。票据关系在建立之后就不受原因关系的限制了，但票据

的最初取得仍然是受原因关系的影响。并且真实票据理论认为由于真实票据与现实中的商品相绑定，在

票据是真实的前提下，商品买卖的安全性就能得到保障。但这些的前提都是真实交易中的原因关系是合

法的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之所以要对真实性票据的原因关系进行规制，是出于对票据业务的风险防

范。假如不对票据原因关系进行规定，那么票据市场上很有可能出现大量的票据且无法保证其合法性。

由于银行承担对票据的真实审查义务，但银行的识别手段往往是有限的，很有可能存在识别不出一些伪

造、变造的票据，并且由于企业间商贸往来扩大、交易形式呈现多样化，银行审查票据的难度更是进一

步加大。因此，首先需要对原因关系进行规制才能减少后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基于票据原因关系分为

有对价的原因关系和无对价的原因关系，则需要分开对其规定。首先要确认主体的身份，必须是有资格

签发与接收票据的主体，签发人肯定是需要在开户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主要还是后续的流通中票据的

取得方是否合法。我们知道现在票据的发展很快，很容易出现票据的盗取、遗失等情形，由于这些情形

并不合法，因此这类主体自然被排除在原因关系之外。其次是要对票据原因关系中的缘由及其是否合法

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如有对价原因关系中的支付货款、租金、利息等，这些原因关系是否合法，主体

是否适格、有无存在欺诈等情形，都需要加以详细规定。 

4. 银行承兑商业汇票的程序及法律责任 

我们已经知道对出票行为进行规制是为了更好地对银行承兑行为进行规制。而对银行承兑行为的规

制则需要从对其内部承兑程序着手，这是银行承兑的核心部分。而银行在进行违反程序的承兑后，应当

承担什么责任也是应当进一步讨论的内容。 

4.1. 银行承兑程序的法律规范 

银行对票据进行承兑是银行承兑汇票最关键的一步，这决定着银行承担的风险大小与票据市场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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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票据的正常流通。因此要对银行在承兑这一步骤上在法律上做出详尽的规定。 
首先是要建立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的内部机构。承兑流程包括受理、调查评价、审批、承兑、贷后

管理、查复解付与垫款、档案管理等。应当根据不同岗位的职责，对这些环节进行划分，由不同的部门

进行管理，同时在这些部门之间应当有统一的管理原则与制度，并且应当进行风险监测。其次要完善内

部管理制度。建立在不同部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坚持双人调配制度，认真

审查企业提供的相关信息并给出合理的评估评价。同时要使监督部门能够积极有效地监督内部人员的操

作行为，防止其违规操作，一旦出现违规行为应当及时汇报并根据管理制度做出相应的惩罚措施，在内

部形成良好的管理氛围。再者是要完善保证金执行制度。银行为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会产生不良贷款，而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证金管理不够健全，而这会扩大银行的敞口风险[4]。因此为了减少银行的风险，首

先应当严格审查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来源以及其后续支付能力；其次是根据信用评级，对不同的企业收取

不同比例的保证金，这样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银行的风险；再者是银行内部应当完善对保证金的管理，在

单独开立保证金账户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专门的管理以防内部人员进行违规操作；同时对保证金的缴纳

情况进行监控，在企业没有及时付款时对保证金的冻结和扣收要按照规定进行。最后要进行严格细致的

各项审查。尽管现在对票据审查存在客观上的难度，但对其审查也不能流于形式，很多银行并不严格的

审查只会让自身承担最终的风险。首先是对合同票据要进行审查，尤其是应查验合同是否为多联式复写，

在手写合同中，一般都会用复写纸进行书写，因此收款人的交易合同中如果没有复写的痕迹就应当进行

查询。除此之外，还应当要求出票人提供增值税发票，并与合同进行仔细的对比从而发现问题。其次是

对验资报告要进行审查，这是为了防止关联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这也是应当被严格限制的。

银行还应当向收款人所在单位进行电话询问以防止其单位个别人员进行违规操作。 

4.2. 银行承兑重大过失的法律责任 

在解决了银行对汇票进行承兑的目的后，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银行在承兑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该如

何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银行进行承兑的目的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尽管我们提出了要对银行

承兑程序进行法律规制，但难免其在考虑问题时从自身角度出发而产生过失。 
具体而言，为了让银行有章可循，我们就需要为其制定一个标准从而使其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操作。

所谓过失，肯定是银行在某些具体的操作上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其有可能进行到的步骤制定标准。

首先是承兑汇票申请书，其上记载有金额、期限、用途、保证金比例以及申请人承诺到期无条件兑付等

事项，银行需要对此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对保证金要按照申请书上的记载收取，其中不得利用保证金

要求企业在该银行进行存款而虚增其存款业务，也不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提出另外的不合理要求。对

保证金要有专门的账户进行保管，不得私自将保证金另用。其次是审查企业签发该汇票的资格，在对真

实性票据和融资性票据进行规制后，一分为二地对其是否需要真实交易背景进行审查，其中关键还是要

审查企业的资信状况。在对企业进行相应信用评级的基础上，确立哪些等级的企业可以签发银行承兑汇

票 ，并对存在不良记录的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企业财务、运营状况等审查，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扮演者

绝对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主导者的地位，因此对银行的要求应当严格，要求其在进行审查时做好相应的记

录，为了防范内部风险，还应有多人进行审查并在审查记录上进行签字，从而能够为将来的过失责任指

明责任人。另外，银行在给持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开户银行付款的时候，应当仔细审查票据上的记载事项、

背书以及签章等，防止银行由于过失而使真正权利人受到损失，这里银行审查的标准应当是在票据票面

存在问题时要实质审查，而一般则只需形式审查，这也相对要求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而银行由于自身

原因使票面存在问题，则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以确保其正常流通。 
一旦银行在承兑汇票时出现重大过失，首先应当进行补救措施以防止损害扩大，如汇票存在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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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应及时发出通知防止票据在市场上不断流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银行工作人员出现重大过失造成的

问题，应当由银行先对外承担责任如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然后再追究相应工作人员的责任。总之，

银行在出现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减少后续损失，然后才是根据过失标准以及损失

进行相应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民事乃至刑事法律责任。 

5. 结语 

银行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难以取代，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银行而言，都需要

银行承兑汇票的良好发展。然而随着票据市场的飞速发展，其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理论

上的突破与支持。 
在论证真实票据与融资性票据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当将融资性票据纳入到法律规范之中以确

保其更好地为票据市场服务。并且只有将两者加以科学地区分，才能解决现实中企业为了融资而不得不

进行虚假交易的问题。尽管现有《票据法》已经进行了真实票据的规定，但我们的观念不能被其所束缚，

因为法律具有滞后性，我们应当在当下票据发展的基础上重新对其进行更为完善的审视。 
总之，在企业签发汇票并申请银行承兑的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为了票据市场的稳定还是减少银行所

承担的风险而言，我们始终需要对企业的申请行为和银行的承兑行为进行详尽的规制。而对企业的规制

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在失信惩罚制度下，使其自觉地接受监督；至于银行，除了完善其

内部管理体系外，我们仍然要致力于建设更完备的查询平台，无论是对企业资信、账务状况的查询还是

合同发票等实质性资料的查询，都要求有技术上更强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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